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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甲乙

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公平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，就科技经费审计服务

（以下简称审计服务）的有关事宜，达成协议如下：

第一条 审计服务的范围

乙方可以接受委托，对非保密及非军队单位承担的科技部归口管

理的科技经费管理及使用情况进行审计。

第二条 甲方的责任

1．甲方应提供相关培训，并形成各机构、人员的培训记录。

2．乙方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如遇到难以把握的专业技术问题，甲方

应提供相关指导。

3．甲方应对乙方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、监督，并定期公开考核结

果。

第三条 乙方的责任

1. 乙方应按要求参加甲方的培训，并采取相应的内部控制措施，

保障审计服务的质量。

2. 乙方在接受审计服务委托时，应与委托方签订《业务约定书》，

明确服务内容、时间、费用支付等事项，若本机构或审计工作人员与

被审计单位有利益关系或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其他关系，应主动申请回

避，不承担对该单位的审计业务。乙方应严格按照本协议和《业务约

定书》提供审计服务。

3. 乙方应遵守职业道德规范，恪守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并

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提供审计服务、发表审计意见；对审计过程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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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悉的所有事项保密，不利用其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；不从事可能

影响审计工作公正性的活动。

4. 乙方对提供审计服务过程中发现的重大事项应及时向甲方报

告，因未及时报告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乙方承担。

5. 乙方如发生重大的人员和机构变动，应及时向甲方报备。

6. 乙方应在次年 2 月末前向甲方提交上一年度科技经费审计工

作总结。

第四条 违约处罚

1．乙方开展审计项目存在以下问题时， 甲方有权提出整改要求，

并根据乙方的整改方案或改进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执行本协议：

（1）在一个年度内累计两个项目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审计工

作；

（2）未按《业务约定书》的要求实施审计或提供审计报告、审计

工作不规范、审计结论避重就轻；

（3）提供的审计报告存在严重失实、结论意见不准确。

2. 乙方开展审计项目存在以下问题时，甲方有权暂停乙方的科技

经费审计资格 1-3 年，予以通报。乙方科技经费审计资格暂停时间届

满后，如乙方的整改方案或改进结果符合甲方要求，甲方有权继续本

协议的执行，恢复其科技经费审计资格。

（1）未按《业务约定书》的要求实施审计或提供审计报告、审计

工作不规范、审计结论避重就轻，且拒绝纠正；

（2）提供的审计报告存在严重失实、结论意见不准确，且拒绝纠

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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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存在未披露应当披露的重大财务事项等重大错漏；

（4）有关部门在事后审查中发现审计报告未真实、客观反映情况

或揭露问题，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或不良影响。

3．乙方开展审计项目存在以下问题时，甲方有权终止协议的执

行，取消乙方的科技经费审计资格，予以通报：

（1）中介机构未能自行完成全部审计工作，将审计任务分包或者

转包；

（2）有弄虚作假、串通作弊、泄露秘密等重大违法行为；

（3）通过不正当手段取得委托审计业务；

（4）在甲方组织的科技经费审计中介机构服务质量年度考核评价

中，连续两次被评价为服务质量较差。

第五条 有效期

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至 2013 年 3 月 31 日止。科技部将逐

步建立相应的评价考核制度，对具有科技经费审计资格的中介机构进

行动态管理，后续服务协议待评价考核制度建立后另行签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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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：科学技术部科技经费监管服务中心 乙方：

（盖章） 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： （签字） 机构负责人： （签字）

签订日期： 签订日期：


